芒市水利局2017年度中央水利发展资金绩效情况说明
一、基本情况
2017年1月9日《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水利厅关于提前下达2017年中央水利发展资金的通知》（云财农[2017]5号）下达中央资金1872万元；2017年7月12日《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水利厅关于下达2017年第二批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的通知》下达中央资金289万元。两批中央水利发展资金共计2161万元。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一）前期准备。
为保证工程建设质量和充分发挥投资效益，提高工程施工管理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根据国家水利部有关项目管理规定，芒市水利局作为芒市大河遮放段、2017年高效节水灌溉项目、勐戛镇大新寨村农田水利建设项目、2017年山洪灾害防治工程、2017年水利工程维修、养护（水库）工程的项目法人，是项目建设的责任主体，对项目建设质量、进度、资金管理和安全生产负责。

2017年10月10日，云南省水利厅对2017年度芒市山洪灾害防治项目进行了批复，下发《关于印发云南省2017年度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实施方案（德宏州分册）的通知》（云水防汛[2017]19号），方案明确了2017年度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建设任务，主要建设任务有：监测预警系统补充完善和群测群防体系完善。
五岔路乡政府是五岔路乡石板坪子塘坝工程的项目法人。2017年9月“成立了五岔路乡芒市五岔路乡坪子坝塘除险加固工程建设管理站”，做项目建设的责任主体，负责工程项目的筹建及管理工作。

（二）组织过程。

1、2015年1月，由云南省水利厅、云南省财政厅组织专家组进行复审，在《云南省水利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潞西市芒市大河遮放段治理工程初步设计报告的批复》（云水规计[2015]117号）对《德宏州芒市芒市大河遮放段治理工程初步设计报告》进行了批复，同意审定概算总投资为2966.20万元，河道治理长度10.739km，单位投资为276.21万元/km。其中中央资金2372万元，州市配套资金594.2万元。下达资金2372万元（其中中央水利发展资金1572万元）。

2、2017年3月芒市水利局组织编制《云南省德宏州芒市后谷咖啡基地帕底片区高效节水灌溉项目实施方案》。2017年3月31日，取得《芒市水利局关于〈云南省德宏州芒市后谷咖啡基地帕底片高效节水灌溉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芒水复[2017]7号。

3、2017年5月委托芒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队承担了本次除险加固工程的勘察设计工作。2017年10月，芒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队完成《五岔路乡石板村坪子坝塘除险加固工程实施方案》的编制工作。

2017年11月13日，由芒市水利局组织专家组进行审查，于2017年12月水利局《关于芒市五岔路乡坪子坝塘除险加固工程实施方案的批复》（芒水复[2017]148号）对《关于请求批准坪子村民小组坝塘除险加固工程方案的请示》五政请字[2017]202号文进行了批复，同意审定概算总投资为188.17万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有关规定，芒市五岔路乡石板坪子坝塘除险加固工程由五岔路乡人民政府委托云南鼎泰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代理招投标工作，于2018年1月25日15:00进行比选。该项目依据招投标法划分为1个标段,中选单位为云南北水工程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2月1日五岔路乡人民政府与中选单位（云南北水工程建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施工合同，施工合同编号MS-WCL-SBPZBT-CG-01。合同工期：180日历天。开工时间为2018年2月8日。

      监理单位在云南省中介投资审批超市网上选取，两次选取参选家数不满足选取要求，经相关部门同意后，委托云南岩恩水利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进行工程监理。

4、芒市水利局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队到达勐戛镇大新寨村，对项目实施地点进行考察，考察结束后完成了大新寨村农田灌溉的设计报告及图纸，并以2018年3月进行施工。
5、芒市水利局工程管理站围绕解决我市小型水库维修养护工程开展了全市范围筛查，最终确定了7座需要维修养护的项目。 

6、2017年10月23日，市水利局安排专人到市财政局政府采购股办理市级政府采购手续，24日委托云南润帮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为采购采购代理机构，11月23日下午在芒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展竞争性谈判，昆明雄越科技有限公司中标，12月22日签订合同书，2018年1月23日进场施工，2月10日昆明雄越科技有限公司完成中标部分的建设任务。
（三）分析评价。

1、2017年芒市大河遮放段计划完成邦滇河治理长度0.095公里，南木冷河治理长度0.259公里，计划投资1572万元，实际完成投资1572万元，工程质量合格，达预期效果。

2、2017年高效节水计划新建沉砂池1座；输水主管9.74公里，新建蓄水池9座，田间管网总长46.72公里，计划投资300万元，实际完成投资300万元，工程质量合格，工程达预期效果。

3、农田水利维修项目共完成五岔路石板坪子塘坝工程和勐戛大新寨工程两个项目，计划投资200万元，实际完成投资200万元。

4、2017年水库维修养护工程计划完成7座水库的维修养护，实际完成7座水库的维修养护；计划投资46万元，实际完成投资46万元。工程质量合格，工程达预期效果。

5、2017年山洪灾害工程计划完成新建自动雨量站补充3个、视频监测站1个、无线预警广播 I 型7个、简易雨量（报警）器7个、简易水位站
1个、县级平台延伸到乡镇（会议视频系统2套，通过试运行检测，所建设施运行正常。计划投资43万元，实际完成43万元，工程质量合格，达预期目的。
三、综合评价结论

2018年4月，芒市水利局对2017年中央水利发展资金进行绩效自评工作。对年初设定目标及全年实际完成情况进行绩效分析评价，经自评年度总体目标完成率为100%。
四、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分析
（一）项目资金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1）、2017年第一批中央水利发展资金，芒市财政局于2017年4月24日芒财农[2017]014号a1文，下达2017年中央水利发展资金（高效节水灌溉）300万元；2017年4月28日芒财农〔2017〕014号a2文，下达2017年中央水利发展资金（中小河流）1572万元。共下达资金1872万元。
（2）芒市财政局于2017年8月28日下达2017年第二批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五岔路石板村坪子塘坝工程）130万元；下达2017年第二批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勐戛镇大新寨农田水利建设工程）70万元；下达2017年第二批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水利工程维修、养护（水库））46万元；下达2017年第二批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2017年山洪灾害防治工程）43万元。共下达289万元资金。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2017年中央水利发展资金计划下达1872万元，实际下达1872万元，资金执行率100%。

2017年第二批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计划下达289万元，实际下达289万元，资金执行率100%。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项目资金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会计准则》、《基本建设财务规则》、《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及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中小河流治理工程财政资金标准〉的通知》等法律法规严格执行。根据工程形象进度月报表、工程量签证单、完税发票等相关单据，逐级审核签批，严格资金拨付手续，保障项目资金的使用安全、规范。
（二）项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项目完成数量。

开展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面积0.28万亩；发展高效节水灌溉面积0.28万亩；治理中小河流长度10.739公里；农田水利设施维修养护面积0.016万亩；公益性水利设施维修养护（水库工程）7座；开展山洪灾害防治群测群防的县数1年。
（2）项目完成质量。

截至2018年3月底，完工项目初步验收率100%，工程验收合格率100%。
（3）项目实施进度。

截至2017年底，投资完成比例90%；截至2018年3月底，投资完成比例100%。
（4）项目成本节约情况。

投资控制在计划投资内。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项目实施的经济效益分析。

改善灌溉面积0.376万亩；新增粮食综合生产能力0.05万公斤；新增供水能力39.29万立方米；减少洪涝灾害经济损失316.23万元。
（2）项目实施的社会效益分析。

农田水利、水库建设、维护受益人口数量0.306万人；中小河流治理保护人口数量1.26万人；山洪灾害防治能力提高的县数1个；山洪灾害防治保护人口数量1.1637万人。
（3）项目实施的生态效益分析。

新增年节水能力39.29万立方米。
（4）项目实施的可持续影响分析。

已建工程良性运行。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受益群众满意率调查，通过发放60份问卷调查，满意率91.33%。
五、绩效目标未完成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无
六、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自评结果拟张贴公示
七、绩效自评工作的经验、问题和建议。

    （1）项目法人组建。
    （2）项目管理体制机制。项目工程严格按照《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管理规定》实行统一管理、分级管理和目标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各项管理规章制度，严格按照建设程序进行，实行全过程的管理、监督、服务。实行项目审批制、法人制、招投标制和建设监理制，积极推行项目组织管理。
（3）工程监理制。本项目实行了工程建设监理制，委托云南联都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承担监理任务。对工程的质量控制，监理工程师了采取事前控制、事中控制、事后控制等措施，严格进行质量控制管理，各种原材料、抽检样品试验、检测报告齐全，抽检评定数量、质量满足规范要求。本项目建设无质量事故发生。

（4）合同管理制。按照行业主管部门有关规定，工程建设管理局通过资质审查招标选择勘测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并实行合同管理，以确保勘测设计、监理、施工单位工作质量、服务质量，保证材料、设备的供应质量。在合同文件中，规定工程质量条款，明确图纸、资料、工程、材料、设备等的质量标准及合同双方的质量责任、权利和义务。

（5）质量安全监督管理。为认真贯彻执行“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的方针，施工安全管理坚持“安全生产，人人有责”和“谁建设谁主管，谁施工谁负责”的原则，实行建设项目法人组织、协调，设计、监理、施工各负其责的管理体系。
八、其他需说明的问题。
无
9

